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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支付发展进入下半场及其影响

要点

 2013-2018 年是我国非银支付加速发展的五年，交

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均呈强劲增长态势。2013 年，

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交易笔数不及银行业电子支付

的 75%。到 2018 年，这一数值达到银行业的 3 倍

之多。

 当前，非银支付发展已进入下半场。一是“强监

管”成为常态。人民银行原则上不再受理新支付机

构设立申请，并对违法违规机构密集开出大额罚

单，甚至撤销牌照。二是“交备付”重塑话语权。

当 2019 年初备付金全部交至央行后，支付机构对

银行的议价筹码不复存在。同时，第三方支付的免

费红利期可能自此终结，部分客户有望回流银行。

三是“断直连”变革交易模式。支付机构已按照监

管要求切断了网络支付业务与银行的直连，转而通

过网联或银联开展跨行清算，这有助于提高监管效

能，有助于增进支付行业的整体运行效率，也有利

于银行的风险防控。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

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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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是互联网企业向金融领域渗透的突破点。我国非银支付自 2013 年起快

速发展，这一年亦被称作互联网金融元年。自此，各类支付机构应运而生，支

付的介质、渠道和技术迅速变革，支付应用场景不断丰富，用户体验大幅提升，

交易规模快速增长。2019 年初，“强监管”、“交备付”、“断直连”等政策相继落

地，行业灰色地带被逐一击破，非银支付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银行与支付

机构的合作模式及话语权也将由此发生改变。本报告分析了非银支付的最新发

展态势及对银行业务的分流情况，探讨了新的政策环境给支付机构和银行业带

来的影响。

一、非银支付快速发展，对银行小额支付形成分流

（一）交易笔数近乎年年翻番，交易金额增速高位回落

2013-2018 年是我国非银支付加速发展的五年，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均呈强

劲增长态势。根据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2018 年第四季度，支付机构共发生网

络支付业务
1
1579 亿笔，交易额 57 万亿元，均创下季度数值新高，分别达 2013

年同期的 31 倍和 16 倍。

从增速看，2013-2018 年，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交易笔数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93.9%，几乎每年翻一番；交易金额年均复合增长率 82.0%，2017-2018 年增速

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 45%左右。

图 1 近年非银支付交易笔数的增长

1 包含支付机构发起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量，以及支付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量，但不包含红包

类等娱乐性产品的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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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年非银支付交易金额的增长

（二）非银支付用户粘性明显，对银行形成一定分流

我国非银支付自诞生以来，就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2013 年，支

付机构网络支付交易仅 193 亿笔，不及银行业电子支付
2
交易笔数（258 亿笔）

的 75%。到 2018 年，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猛增至 5306 亿笔，不仅早已反超银行业，

更达到同期银行业电子支付笔数（1752 亿笔）的 3倍之多。

从交易金额看，支付机构在数量级上仍显著低于银行，但亦呈稳步提升趋

势。2013-2018 年，非银支付网络支付交易金额由 10 万亿元增至 208 万亿元，

与银行业电子支付金额之比也由 0.9%提高到 9.2%。

图 3 非银支付交易与银行业之比

2 指客户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ATM、POS和其他电子渠道，从结算类账户发起的账务变
动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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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机构庞大交易笔数的背后，体现的是用户体量、用户粘性和用户交易

频次。到 2018 年末，支付宝全球用户数超过了 10 亿，其中月活用户达 6.5 亿；

微信支付用户达到 8亿，日均交易笔数超过 12 亿。支付机构不仅在小额支付领

域对银行业务形成了分流，造成“支付脱媒”，而且它们还围绕支付这一基础性

业务，向多个业态进行延展，解决用户各类需求，构建起全方位的生态布局。

如此，支付的意义已远超支付本身，其带来的用户粘性和流量成为支付机构业

务边界不断扩张的重要基础。

图 4 “支付宝”围绕移动支付的生态布局

二、支付行业的三大挑战及其影响

（一）“强监管”成为常态

我国非银支付机构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并于 2011 年 5 月开始颁发支付业

务许可证。截至 2018 年末，共有 238 家支付机构拥有牌照，业务范围涉及互联

网支付、移动支付、银行卡收单、预付卡发行与受理。近年，人民银行从市场

准入和违规处罚两个维度，不断强化支付领域的监管力度，高压监管渐成常态。

一方面，央行原则上不再受理新支付机构设立申请，并坚决撤销严重违法

违规机构的牌照，支付行业的牌照数量一直处于收缩状态。2015 年 3 月我国支

付机构数量最多时达 270 家，此后央行不仅再未审批新的机构，而且陆续注销

了 32 家支付机构的业务许可证。其中，部分企业因违法经营被注销牌照，如上

海畅购企业服务公司伪造财务报表、挪用客户备付金，造成重大损失；部分企

业因不符合《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等监管规定，牌照到期后未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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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北京中汇金支付服务公司、北京国华汇银科技公司等。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违规机构密集开出大额罚单，彰显出规范支付行业

的决心。2018 年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进入深水区，对支付机构的处罚力度

也是空前的一年。据统计，全年各地央行开出的罚单近 140 张，罚额超过 2 亿

元，是 2017 年的近 7倍。同时大额罚单频频出现，千万元级以上罚单 6起。如

国付宝信息科技公司因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等，被

罚没金额高达 4646 万元。进入 2019 年，支付行业“罚单潮”依然不减，常态

化“强监管”时代已经到来。

（二）“交备付”重塑话语权

2018 年 11 月底，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下发《关于支付机构撤销人民币客户

备付金账户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非银支付机构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之前，对

开立在商业银行的“备付金交存专户”
3
完成销户，将客户备付金 100%交至央行。

此前，按照监管规定，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的集中交存比例已在逐步提高，如

2017 年最初为 10%-20%，2018 年 4 月增至 40%-54%，且不计付利息。自去年下

半年，鼓励支付机构提前执行，将备付金全额转至央行“集中存管账户”。

从央行最新披露的数据看，支付机构交存人民银行的客户备付金存款自

2018 年急剧增加，2019 年 2 月末达 1.3 万亿元。由于已实现 100%集中交存，该

数据也是当前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的总规模。

图 5 支付机构交存人民银行的客户备付金存款规模

3 跨境人民币备付金账户、基金销售结算专用账户、预付卡备付金账户和外汇备付金账户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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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付金利息收入一直是支付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此次央行全额上收

备付金后，将对支付行业产生较大影响。一是对银行的议价能力将大打折扣。

以往支付机构凭借备付金存款，可以换取银行的支付通道优惠，尤其是大型平

台可以获得很低的费率。而备付金全部交至央行后，支付机构的议价筹码不复

存在。二是服务收费可能使部分客户回流银行。备付金利息收入消失、通道成

本上涨等，将使支付机构的盈利压力大增，这种压力最终会传导到用户端，多

年来用户享有的免费红利期可能自此终结。例如，近期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均开

始对信用卡还款收取服务费；支付宝宣布结束优惠期，把对商户的标准费率恢

复到 0.6%等。三是中小支付机构经营将受较大冲击。据统计，大型支付机构备

付金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约 5%，同时收入相对多元，受政策变化的影响

较小。中小支付机构用户粘性不高，业务范围和盈利手段单一，对备付金利息

收入依赖较重，该收入占比大多在 30%以上，因此可能将受到较大冲击，甚至被

市场淘汰。

（三）“断直连”变革交易模式

为更好地防控风险，打破大型支付机构多头直连银行、承担清算职能的模

式，央行牵头组建了“网联清算有限公司”，并要求支付机构在 2018 年 7 月前

切断网络支付业务与银行的直连，通过网联或银联实现集中统一的跨行转接清

算。到 2019 年初，持网络支付牌照的全部 115 家支付机构以及 424 家银行已接

入网联平台，99%的市场存量跨机构业务完成了向网联平台的业务迁移，多家银

行公告称已全面完成与合作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的“断直连”。

图 6 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断直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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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直连”后，银行与支付机构之间形成了新的交易链路与合作模式，并

带来以下四方面影响：一是有利于银行防控风险。“断直连”后，支付通道从三

方模式（商户/用户端-支付机构-银行）转为四方模式（商户/用户端-支付机构

-网联/银联-银行），银行通过接入合法机构进行集中清算，同时统一了接口标

准和安全规范，从而使业务开展更加合规，更利于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的防控。

二是将提高监管效能，实现用户资金的透明化流转。此前，一些支付机构平台

化的运作模式脱离了“央行-商业银行”体系，在监管框架之外自成一脉，导致

海量资金无从监管，甚至引发资金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和高杠杆经营。“断直连”

后，央行直接拿到支付机构的相关数据，实现了用户资金的透明化流转和实时

监控。三是将增进全行业的运行效率。“断直连”改变了支付宝、财付通等大型

平台成为“网上银联”的事实，支付机构不再自建跨行清算平台，与银行多头

直连带来的信息系统重复建设、连接成本抬高、行业运行效率不平衡等诸多问

题得到解决。四是中小支付机构获得更公平的发展环境。网联模式下，任何合

法合规支付机构都可接入平台，享受相同的服务，这降低了渠道壁垒，使市场

各参与方的竞争更加公平。特别是中小支付机构，可把经营重心转到深挖用户

需求、优化场景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上来，通过提升服务质量赢得市场地位。


